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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视域下公共利益保护的法律限度研究 
柴志杰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赵巷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201703） 

摘要：公共利益能够满足个体需求的资源与条件，在国家治理层面中彰显着价值。我国的经济法与公共利益保护关联密切，能够
有效的保护个体公共利益，但同时经济法在个体的公共利益保护中，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限度。对此，立足于经济法视域下的公共利益
保护，提出经济法视域下的公共利益保护的法律限度，进而实现个体公共利益的良性保护。 

关键词：经济法；公共利益保护；法律限度 
 

引言： 
当前，在人们生活中，个体的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屡见

不鲜，从我国法律视角来看，保护个体公共利益成为社会共识。
从我国法律体制来看，涉及保护公共利益的法律较多，其中经济
法是关键。但从经济法层面来看，其在保护个体公共利益的同时，
也是存在一定的法律限度。因此，在经济法视域下实现公共利益
保护的限度分析意义非凡。 

一、经济法视域下公共利益的保护 
（一）经济法能维护公共经济秩序 
从我国经济法视角分析，其以与社会经济活动相关的法律法

规条款，能够有效的保护公共经济秩序。经济法视域下，其所具
有的法律条款，能对整个社会经济以及个体利益进行保护，维护
个体公共利益，并使个体能够遵照经济法的法律条款，合理的进
行经济活动，以此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达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和谐
进程。反之，如果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法未能够发挥效能，
那么社会经济发展会出现混乱现象，不利于个体融入到经济活动
中。因此，我国经济法的作用效能，是能够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进而推进我国社会经济质量的提升。 

（二）经济法能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 
自我国经济法生成起，其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中发挥主要效

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参与到社会活动中，难免由于自身
以及外界因素，使自身经济活动出现问题，这严重的危害人们经
济财产。在此过程中，人们会通过经济法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经济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以公正、公平的方式，为经济活
动中的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维护其合法权益。经济法在实施过程
中，不会因个体的身份以及所处于的社会地位而出现偏移，其会
以法律视角，通过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分析，保护经济活动中受到
经济财产损失的个体、组织，保护经济活动中的弱势群体，实现
我国经济法的公平公正实施效能。 

二、经济法视域下公共利益保护的法律限度 
（一）经济法存在的局限性 
从我国法律体系来看，经济法与社会经济体制存在天然的联

系，可以说，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就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
况进行完善的，以此更好的推进经济法在社会经济治理的功效，
达到有效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但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社会
经济发展模式、方式不同，也需要经济法根据市场发展形势、时
代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实际发展模式进行相对应的调整与变革，
从而推进经济法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的实效性运用。但从当前经
济法的公共利益保护现状来看，虽然我国经济法也在跟随时代发
展的变革进行相对应的调整，但调整的成效与模式话说存在一定
的问题。在经济法视域下，还是存在公共利益保护缺失的问题，
使经济法在公共利益保护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经济法较为强调政府在社
会经济的地位，而不重视市场经济发展主体，这使经济法在个体
公共利益保护中存在片面性。 

（二）经济法的可操作性欠佳 

我国的经济法归属于现代法体系中，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能够有效的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中个体的公共利益，实现社会
经济有序开展。而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先进技术以及思想运
用到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使各行各业发展机制得到提升，社会发
展模式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使经济法在公民的公共利益保护力度
下降，对个体的公共利益保护力度缺乏。例如：在多元化社会经
济发展历程中，经济法存在的时效性缺失问题，不能够进行社会
经济发展的治理，使经济法的可操作性缺乏，影响到经济法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经济法的可操作性缺失问题体现在：一是
经济法律体系中未能够明确公共利益保护界限，影响到经济法在
社会经济活动的实效性实施；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面对
多元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经济法律体系的可操作性缺乏。 

（三）经济法的理论内容与实践实施衔接不足 
在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中，理论内容信息是其重要内容，在

具体经济法实施中，需要以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信息为导向，实
现其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有效性实施，以此才能彰显经济法理论
与实践共治理社会经济的良好成效，进一步维护个体的公共利
益。但从当前经济法视域下，其理论内容与实践实施存在衔接不
足的问题，影响到经济法在经济活动中具体的实施。首先，在经
济法体制中，市场的经济活动手段与法律的宏观调控衔接不足，
使经济法在具体实施中存在实践不足情况。其次，在经济法实施
的主体层级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经济法的实施存在差异
性，不能够以经济法的理论内容推进实践的开展，使经济法的理
论与实践背道而驰，影响到经济法对公民的公共利益保护。最后，
在经济法体系中，强调主体的优势大于受体。例如：市场因素、
政府因素，为了降低这些因素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会规避经济法
的权责，从而维护个体的自身合法利益。由此可见，在经济法视
域下，其理论内容与实践操作衔接不足，很容易让部分个体、组
织等形式钻法律空子，使经济法在个体公共利益保护力度缺失。
因此，我国法律体系应进一步完善与优化，以此彰显经济法在社
会治理、个体公共利益保护中的价值性。 

三、结语 
经济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主要内容，对公民的公共利益具

有保护效应。通过深入研究经济法律体系，从经济法层面来分析，
也存在经济法保护公共利益的法律限度。因此，经济法视域下，
深入研究经济法对公民的公共利益保护模式以及公共利益保护
的法律限度，能够为经济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优化提供契
机，实现经济法更好的保护公民公共利益，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进而达到以法律治理实现我国伟大复兴之梦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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